
魏月霖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亿 鑫

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魏
月 霖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，已 经
审 理 终 结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
送 达 （2022）冀 0102 民 初
1100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。 自 发
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天即
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
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
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
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王建国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亿 鑫

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王
建 国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，已 经
审 理 终 结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
送 达 （2022） 冀 0102 民 初
1078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。 自 发
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天即
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
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
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
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韩彩霞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亿 鑫

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韩
彩 霞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，已 经
审 理 终 结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
送 达 （2022） 冀 0102 民 初
1077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。 自 发
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天即
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
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
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
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窦省云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赵 宪 武 诉

被告窦省云劳务合同纠纷一
案，已经审理终结，现依法向
你公告送达（2023）冀 0102 民
初 2741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发
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天即
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
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
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
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胡玉会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定 州

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与 你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
案 ，已 审 理 终 结 。 现 依 法 向
你公告送达（2023）冀 0682 民
初 4393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
告刊登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
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，逾 期 即 视
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
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
日 内 ，向 本 院 诉 讼 服 务 中 心
递 交 或 邮 寄 上 诉 状 ，并 按 对
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 本 ，
也 可 在 线 提 起 ，上 诉 于 保 定
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定州市人民法院

王玉翠：
本 院 受 理 韩 建 岗 诉 李 云

雷 、王 玉 翠 执 行 异 议 之 诉 一
案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
公 告 送 达（2023）冀 05 民 终
2599 号 案 件 民 事 判 决 书 ，自
公告之日起满 30 日即视为送
达 。 判 决 主 要 内 容 如 下 ：驳
回 上 诉 ，维 持 原 判 。 二 审 案
件 受 理 费 80 元 ，由 韩 建 岗 负
担。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
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

燕胜伟：
本 院 执 行 的 申 请 执 行 人

孙志旺与被执行人燕胜伟租
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现 向 你 方
送达（2023）冀 0108 执 5393 号
执 行 通 知 书 、（2023）冀 0108
执 5393 号 报 告 财 产 令 、
（2023）冀 0108 执 5393 号执行
裁定书、限制消费令、失信决
定书。请你自本公告刊登之
日起 30 日内到石家庄市裕华
区 人 民 法 院 执 行 局 606 办 公
室（石家庄市裕宁街 77 号）领
取上述文书，逾期视为送达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崔 子 峰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 ，警 号 号 码 为 1306291，特
此声明。

赵鹏不慎将人民警察证丢
失，警号为 016748，特此声明。

郑 学 良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证号为 091218，特此声明。

高 春 慧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警号为 060955，特此声明。

人民法院公告

人民法院公告

遗 失 声 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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